
楼上装修楼下遭殃

损失房租俱应赔偿

王某与赵某是西安市高新区某

小区内住户， 且系楼下楼上的邻居。

2021 年 3 月，居住在楼上的赵某开始

装修房屋。 在此期间， 楼下的王某发

现自家房屋出现两处漏水点， 造成了

其房屋吊顶及墙面出现不同程度的鼓

包、裂缝。

王某认为，纠纷发生后，赵某应将

问题处理后再进行装修。 但经多方沟通

后赵某仍继续施工。 为避免双方损失继

续扩大，王某将赵某诉至法院。

诉讼过程中，王某申请对房屋损

坏原因及维修费进行鉴定。 鉴定意见

显示， 导致房屋客厅及主卫吊顶损害

的主要原因是上部有水通过各处存在

渗漏隐患的部位渗入案涉房间屋顶，

致使吊顶局部因水浸入而引起开裂、

起鼓、下沉等现象。

法院认为， 赵某在对自家装修过

程中采用向墙面等部位喷洒水的行

为， 导致水渗漏至王某房屋内并造成

损失，主观上具有过错，故其应向原告

王某赔偿损失。 王某主张的房屋修复

费有鉴定意见可证，予以支持。 根据鉴

定意见， 案涉房屋受损部位需要拆除

重装。 在此情形下，王某在拆除重装期

间必然会涉及无法使用案涉房屋造成

的租金损失。 由于王某并未提供具体

租金损失的证据，故综合漏水情况、生

活经验等情形， 酌定被告赵某向原告

王某赔偿 1000 余元的租金损失。

法官提醒，由于具体施工过程操

作合规与否直接影响着左邻右舍房屋

的“安危”，广大业主在装修房屋时务

必要考虑周全。 在一般情况下， 除卫

生间、 厨房外， 住宅的其他房间均为

非涉水区域， 地面如果未采取防水措

施， 就很可能会造成下部渗漏现象。

因此， 每一个装修板块和节点都不容

忽视 ， 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去进行施

工、改造。

移拆暖气漏水致损

恢复原状排除妨害

张先生居住在一楼，李女士居住

在二楼。 2019 年 11 月，因李女士装修

房屋时未按操作规范将拆除的暖气片

恢复， 导致其所在小区供暖试水时房

屋进水， 大面积积水殃及了居住在楼

下的张先生， 张先生房屋内所有的墙

壁、木地板、木制门、窗套等均遭污水

浸泡。

随后，张先生和李女士就房屋的

维修事宜进行了沟通协商， 但在维修

恢复标准及维修费用上产生了分歧，

张先生遂将李女士诉至法院， 请求判

令李女士限期对受损房屋进行维修，

排除妨害并赔偿各项损失合计 3000

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中双方签

订的协议和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相互

印证原告房屋受损的事实， 结合双方

签订协议中涉及的受损物品内容，原

告主张对其房屋内因被告房屋漏水受

损的物品进行维修并排除妨害的诉

请， 依法予以支持， 被告应对原告房

屋内受损的墙壁、 木制门套窗套、木

地板、 房顶灯和墙壁空调进行维修并

排除妨害。 关于原告诉称的损失 3000

余元， 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

主张的事实， 且被告举证已赔偿部分

损失， 故原告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

的不利后果， 故对于损失部分依法不

予支持。

法官提醒， 房屋装修施工中，不

能只顾及自家装修工程方案的推进，

也要考虑到潜在风险是否存在。 在集

中供暖前进行房屋试水是常规操作，

暖气片未及时安装， 会导致漏水并影

响邻里。 所以， 要避免此类后果的发

生，防止给自己和他人都造成损害。

管道堵塞房屋泡水

房主物业各担其责

小张夫妇是西安市曲江新区某

小区业主，2020 年经物业公司许可开

始装修案涉房屋。 在装修过程中，小

张夫妇打孔将案涉房屋地下室的空调

冷凝管接到楼房雨水主管道上。

次年某日， 小张夫妇的装修工长

在房屋例行检查时发现地下室泡水，

随即联系物业公司。 经排查发现，系

因整栋楼的雨水主管道堵塞导致雨水

通过空调冷凝水管反到小张夫妇房屋

的空调里， 进而又漏到地下室吊顶，

造成房屋整个地下室被浸泡且地下室

吊顶、墙面、空调都遭到损失。 小张夫

妇认为， 整栋楼的雨水主管道属于业

主共有设施设备， 物业公司负有维修

和养护义务， 现因主管道堵塞导致自

家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小张夫妇在物

业公司已签署《房屋装饰装修管理服

务协议》， 载明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的

上下水管道及空调机安装要求等事

项。 物业公司作为案涉小区物业服务

企业， 对小区负有日常管理、 维护义

务， 其怠于履行义务致使房屋雨水下

水主管道堵塞、 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并

整改。 同时， 小张夫妇装修前签署的

协议对装修中不能擅自改变上下水管

道、 空调机安装等相关要求应明知，

却仍自行将案涉房屋地下室的空调冷

凝水管接到楼房雨水主管道上， 小张

夫妇和物业公司对房屋受损都存在过

错。 据此， 法院认定应由物业公司承

担 70%的损失， 原告自担剩余 30%的

损失。 （孙立昊洋）

安全防范进乡村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逐步提升，对房屋需求标准已不仅是满足于简单

居住功能，让自己的房子看起来更美、用起来更好、住起来更舒服成为许多人的追求，对房屋结构进

行重新改造和调整也成了许多人的选择，然而，由此引发的邻里之间或者与物业的矛盾纠纷也开始

增多。

如何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化解涉及房屋装修改造的纠纷？ 近日，笔者梳理了陕西省西安市雁塔

区人民法院办理的相关案例，以期通过以案释法引导邻里之间要互助互谅，出现纠纷要合理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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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太太分居离婚

家务劳动应予补偿

随着民法典“家务劳动补偿”条款的

出台，越来越多的“全职太太”或“家庭煮

夫”在离婚时提出了家务补偿的诉求。 近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对一起涉

家务劳动补偿案件作出了终审判决。

结婚、生子、分居、离婚，李女士和王

先生的婚姻故事，也是很多婚姻破裂夫妻

的缩影，他们离婚时往往会在财产分割上

产生争议。 李女士认为， 从分居开始，孩

子一直跟着自己生活，一切费用都是自己

承担，现需王先生补偿，其中包括应平均

分担的教育费用和家务劳动补偿金。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关于孩子的

教育费用支出，女方已支付的部分系子女

特定教育支出， 应由夫妻双方共同负担，

其要求男方支付一半数额公平合理，应予

支持。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

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

当给予补偿。 本案中，男方多年来未与女

方及子女共同生活， 女方在抚养、 照顾、

教育子女方面负担了较多义务，男方应给

予其适当子女教育费用、家务劳动补偿费

等补偿。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的

相关补偿诉求，北京二中院对此案终审后

维持原判。 （徐伟伦 )

行驶中抢拔车钥匙

妨害安全驾驶获罪

近日， 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抢控行驶客车驾驶操纵装置案，被

告人李某因妨害安全驾驶罪，被判处拘役

五个月， 缓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

元。

法院查明，

2021

年

3

月，李某搭乘沭

阳至南京客车，因认为乘坐该车将导致其

无法准点搭乘南京高铁而要求下车，驾驶

员要求其补票方能下车并继续行驶，双方

由此发生争执。 争执过程中，李某数次拉

扯驾驶员控制车辆变速杆的右臂，车内乘

客予以劝阻。 随后，李某不顾车辆处于车

流较大的路段，将该车钥匙拔出，致使车

辆方向盘卡死，经驾驶员采取制动措施，

车辆停在道路右侧机动车道内，驾驶员随

即报警。 李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

犯罪事实，已赔偿因其行为给客运公司造

成的损失。

法院认为，李某抢控行驶中公共交通

工具的驾驶操控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具

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

妨害安全驾驶罪。 综合案发起因，案发后

李某自首、认罪认罚、赔偿客运公司损失

等量刑情节，作出上述判决。 （罗莎莎 )

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包括哪些

小张下班回家路上， 一辆汽车突然

闯红灯撞伤他。 事后交警认定机动车负

全部责任。 小张获得了医疗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营养费等赔偿。 后来小张和妻子

小林闹离婚，小林要求分割这笔钱。 小张

说：“这是我的个人财产，你无权拿走。 ”

小林却说：“这笔钱是婚后取得的， 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我可以要求分割。 ”小林

能拿到钱吗 ， 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包

括哪些？

不能。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三条规

定， 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受到

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 ；（三）遗

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

当归一方的财产。 （赵伟 )

以案说法

装修改造涉及邻里

互助互谅依法维权

图片新闻

近日， 河南省

浚县公安局卫溪派

出所组织民警深入

辖区乡村和街道社

区，通过现场讲解案

例等方式，向群众宣

传普及涉枪、 涉爆、

管制刀具等法律知

识，进一步增强群众

安全防范意识。

蒋玉河摄


